

附件3

关于《广安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解读

为便于准确理解，现将《广安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的政策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决策部署，切实推进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解决城市新市民、青年人及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按照《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的通知》（建保〔2024〕4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收购存量商品房有关工作的通知》（建保〔2025〕1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制定政策的必要性
《办法》的制定，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的通知》（建保〔2024〕4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收购存量商品房有关工作的通知》（建保〔2025〕10号）等中、省有关规定的具体举措，有利于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对切实推进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解决城市新市民、青年人及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难，构建“保障+市场”的住房供应体系，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值得关注的内容
（一）明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主体。《办法》所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主体是由各辖区政府（管委会）确定的负责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筹集、配售、回购、管理等工作的国有企业。市级（不含广安区、前锋区、广安经开区、川渝高竹新区，下同）实施主体由市政府确定。
（二）明确准入条件和保障标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对象包括各辖区城区无房户籍家庭和引进人才，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主申请人应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应作为共同申请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单套建筑面积以70—90平方米中小户型为主，原则上不超过120平方米。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面积标准根据申请家庭人数确定。
（三）强化保障对象轮候库建设。申请人为户籍居民的，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提出申请；申请人为非户籍居民的，向工作单位注册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提出申请。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负责受理申请，辖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自然资源规划、民政等部门和单位进行联合审核。审核合格的经公示后纳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获得认购资格。
（四）明确房源筹集流程。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筹集主要通过新建和收购存量商品住房两种方式。新建方式涉及新增用地的，必须采取净地划拨供应。收购存量商品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实行项目预收购制度，预收购房源认购比例达到90%以上时，开展实质性收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各辖区依事权划分，适度超前或同步建设周边市政和公共服务设施，其建设投入不摊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成本。
（五）明确配售管理机制。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成品交付。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基准价格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基本覆盖划拨土地成本、建安成本、装修成本和合理利润。实行“一项目一配售方案”，配售方案应当包含项目基本情况、房源信息、配售价格、配售流程、回购事宜等内容。配售完成后，配售结果向社会公开。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封闭管理，不得上市交易”。因继承、离婚析产等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房屋性质仍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六）明确运营管理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实施主体或运营机构可回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回购价格按照原购房价格每年扣减1%计算（不足1年按1年计算），回购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性质不变。购房家庭自行装修费用不纳入回购价格计算内容。回购房源仍作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再配售，再次配售的价格结合回购成本、合理利润以及相关税费等因素确定；在限制时间内无法完成再次配售的，可按程序报批后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进行配租。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小区适用现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纳入街道和社区网格化管理，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实施主体、购房人按照商品住房相关规定缴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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